附件3

补退30%质量保修抵押金返还流程

为了落实市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《沈阳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建筑业企业开复工政策措施》的通知，我站决定对之前满两年不满五年已退50%质量保修抵押金的企业，开展补退30%质量保修抵押金工作。具体工程流程如下：

1、登录沈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信息网（http://www.syzjz.com），进入“下载专区”，点击“关于制定补退30%质量保修抵押金相关工作流程的通知”自行下载《工程质量保修抵押金补退申请单》。完成相关内容的填写及盖章确认后，另需企业提供交纳质量保修金退款凭证原件（初审后退回）、退款凭证复印件加盖公章（留存）及针对补退金额开具相关金额的收款收据（收据背面写清开户银行、开户号、联系人及电话）。

2、企业填报完“补退申请单”后到市站监督一科办理补退手续，由监督一科对已返还情况进行初步核查，核查无误后报站领导审批。审批后由市站财务对返还金额再次核查，核查无误后履行返还程序。

工程质量保修抵押金补退申请单
沈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，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发建设，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施工，已于     年   月  日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。按照《沈阳市建筑工程保修条例》（以下简称条例）规定，于      年   月  日向沈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交纳保修抵押金￥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目前，已退             元整，本次申请退款             元整，将保修抵押金退还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。

	建设单位（公章）：
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施工单位（公章）：
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监督一科审查意见：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审批：

站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